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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6·11”机械伤害
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 6月 11日 12时 20分许，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

龙兴西路的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项

目钢筋加工场内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 1人死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有关规定，经区政府批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

区公安分局、区住房建设交通局、区总工会、龙归街等单位相关

人员成立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6·11”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并邀请南

沙区人民政府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聘请了 3名建筑机械及机电

工程方面的专家进行技术鉴定（分析）。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和注重实效

的原则，经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调查取证、技术鉴定，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

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

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6·11”机械伤害一般事

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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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事工程基本情况。

涉事工程名称：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合同段；工程地点及范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辖内，路线

起于北村路口沿国道 G106高架延伸 1.6公里后， 呈西东走向，

沿新规划的白云五线布设，止于钟永路口；工程内容：高速公路

建设，总长 3426米，包括互通立交一处，特大桥 2座；建设单

位：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单位：中国铁

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劳务分包单位：广州庄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8 日，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与中

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

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标段施工合同协议书，同时签订了安全生

产合同，明确了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

2019年 8月 16日，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庄

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

项目钢筋加工劳务合作合同》。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劳务分包发包人（甲方）提供材料和机械设备，广州庄圆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作为劳务作业承包人(乙方)承包钢筋加工劳务作

业，钢筋加工场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龙兴西路。劳务内容包

括：钢筋原材及半成品钢筋的装卸、存放、保管，钢筋加工、运

输与安装，钢筋加工设备的维修保养，钢筋加工场管理等。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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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签订了安全生产协议书，明确了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

（二）涉事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二高公司），

涉 事 工 程 建 设 单 位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注 册 号 ：

91440101MA59KQ6A45；法定代表人：刘建华；营业期限：2017

年 03 月 23 日至长期；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 95

号交通局大楼 6楼 904室；经营范围：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

工程建筑;公路工程建筑等。

2.鲁开元，男，26岁，广州市海珠区人，机二高公司派驻广

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合同段的项目经

理，负责该项目的统一协调管理工作。

3.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港航局），

涉事工程总承包单位，法定代表人：许四发；注册地址：珠海市

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399999（集中办公区）；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4005796688347；营业期限：2011年 7月 11日

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水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土地使用权租赁、装卸搬运、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建筑劳务分

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房地产开发经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检验检测服务、劳务派遣服务等；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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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号：（粤）JZ安许证字〔2020〕030672延，有效期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023 年 3 月 2 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

D144019303,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 31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公

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4.陈楚泉，男，30岁，广州市越秀区人，中铁建港航局派驻

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合同段的项目

经理，负责该项目的生产管理全面工作。

5.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路公司），涉事

工程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陈少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361952934；营业期限：2002 年 03 月 20 日至长期，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丛云路 399号；经营范围：交通、市

政、水利行业的工程技术研究，工程设计、咨询、监理、检测等。

资质证书编号：交监公甲第 099-2006号，资质等级：公路工程

甲级，有效期：2019年 2月 11日至 2023年 2月 10日。

6.向涛，男，33岁，华路公司派驻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

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合同段项目的监理现场负责人，负责该

项目的现场监理工作。

7.广州庄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圆公司），涉事

工程劳务分包单位，住所：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华梦街 4号 315

房 ； 法 定 代 表 人 ： 庄 美 鹏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7994296750；营业期限：2007 年 4 月 3 日至长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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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范围：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

D344043591,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 31日；资质等级：施工劳务

不分等级；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 JZ安许证字〔2018〕012049

延，有效期 2021年 11月 12日。

8.招华平，男，45岁，广东省湛江市人，庄圆公司总经理，

负责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项目钢筋

加工劳务作业全面管理工作。

9.蓝炯文，男，57岁，广州市天河区人，庄圆公司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负责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项目钢筋加工劳务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10.黄水源，男，53岁，湖南省隆回县人，庄圆公司钢筋加

工场主管，负责钢筋加工场生产管理全面工作。

11.简伟涛，男，21岁，四川省岳池县人，庄圆公司钢筋加

工场钢筋笼班组带班长，负责钢筋加工场钢筋笼班组生产管理工

作。

12.李忠壹，男，39岁，广西桂林市人，庄圆公司钢筋加工

场钢筋笼班组作业人员，从事钢筋笼制作。

（三）事故受害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伤害方式 伤害程度 损失工作日 籍贯

1 李忠壹 男 39岁 机械伤害 死亡 6000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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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勘查及调查询问情况。

1.事故现场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龙兴西路的广州新白

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项目钢筋加工场数控钢

筋笼绕筋机辊床北侧，辊床上有处于加工状态中的半成品钢筋

笼，长度为 12米，直径为 2.2 米。辊床附近地面放置二氧化碳

气体保护焊机一台，长短钢筋若干，以及钢缆、混凝土圆形垫块

等物。（图 1、图 2、图 3）

图1数控钢筋笼绕筋机及半成品钢筋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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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事发位置

图3 事发位置附近的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

李忠壹伏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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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控钢筋笼绕筋机型号为 ZY-3000，由辊床、三箱异步电

动机、动力控制箱、手持遥控器、轨道行走式钢筋盘放装置、齿

轮与链条动力传送机构等组成，电能驱动电动机，电动机通过齿

轮与链条带动辊床转动，控制箱和遥控器调控电机频率控制转

速，转动速度范围为 10HZ～50HZ，每按一下按键调速 0.01HZ，

频率值超过 50HZ时会出现蜂鸣器报警。工作时，数控钢筋笼绕

筋机缓慢运转，操作人员在一旁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进行

点焊，将盘条（绕筋）焊接到横向钢筋上。

3.钢筋加工场内有龙门吊（门式起重机），作用是加工开始

前把钢筋笼骨架吊起置于辊床上以及加工完成后把成品钢筋笼

从辊床上吊离（图 4）。

图4龙门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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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钢筋笼上有内圈和外圈，内圈又叫加筋圈，是起到固定和

支撑钢筋的作用，与钢筋焊接连为一体；外圈是一个独立的钢圈，

套在钢筋笼外面，直接与辊轮接触，起到类似轴承的作用，随着

辊轮转动而转动，从而带动钢筋笼转动。运作过程中，由于离心

力的作用，外圈会不断发生偏离，需要操作人员不时进行手动调

整将其扳正。（图 5）

图 5钢筋笼的外圈和内圈

5.事故现场无监控视频，事故发生时无直接目击者。

6.根据庄圆公司总经理招华平、钢筋加工场主管黄水源、钢

筋笼班组带班长简伟涛、钢筋车丝工王炳云等人陈述，李忠壹的

工作岗位为钢筋笼制作工，其工作由钢筋笼班组带班长简伟涛安

内圈

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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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和管理，而整个钢筋加工场的生产和人员管理由黄水源总负

责。李忠壹的主要工作内容为：调试和操作钢筋笼绕筋机、使用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焊接钢筋笼上的盘条、调整钢筋笼外圈、

在有人协助的情况下操作龙门吊吊起钢筋笼及安放外圈等。

7.根据钢筋车丝工王炳云陈述，2021 年 6 月 11日 12 时 10

分许，他因上午未完成工作任务，需利用午休时间（11时至 14

时）加班进行钢筋墩粗和车丝工作。王炳云进入钢筋加工场时途

经钢筋笼制作岗位时，看见李忠壹也在场内，正在独自调试数控

钢筋笼绕筋机。当时钢筋加工场内仅李忠壹和王炳云 2人。王炳

云与李忠壹打招呼后，到达自己岗位开始工作，该位置距离李忠

壹工作岗位约 20 米，且工作时背向李忠壹。12 时 20 分许，王

炳云听到数控钢筋笼绕筋机机器声停止，但未作留意。12时 25

分许，王炳云暂停工作返回宿舍，途经钢筋笼制作岗位时，发现

李忠壹伏倒在钢筋笼与辊床之间，数控钢筋笼绕筋机已停止运

作。王炳云当即上前查看，发现李忠壹面部朝地，胸部贴着辊床，

钢筋笼压住其腰背部，头部及上半身在辊床之内，腰部以下身体

在辊床之外，左前臂挂着钢筋笼绕筋机的遥控器。其身体蜷曲不

动，嘴唇颤抖，但呼之不应，眼鼻处有血迹。

8.根据南方医院太和分院提供的抢救护理记录、广州市公安

局白云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技术支队提供的尸表检验情况显示，

李忠壹胸腹部可见挫伤，右侧胸廓及腹部可见凹陷；胸部见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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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状及片状皮内、皮下出血，背部见三处、右上臂见一处、右大

腿见一处条状螺纹样压痕，压痕处均可见皮内、皮下出血；全身

多处损伤符合被重物挤压特征。

二、事故经过、救援、评估、善后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经过。

事故调查组聘请了 3 名建筑机械及机电工程专家参与现场

勘查和技术鉴定（分析）。根据专家出具的《广州市白云区龙归

街“6·11”机械伤害一般事故技术鉴定（分析）报告》，经综合

推断分析，事故经过如下：

2021年 6月 11日 12时 10分许，钢筋笼班组作业人员李忠

壹独自进入钢筋加工场，操作数控钢筋笼绕筋机及二氧化碳气体

保护焊机制作钢筋笼，其工作的具体内容是：调试和操作钢筋笼

绕筋机，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焊接钢筋笼上的盘条、调整

钢筋笼外圈。在完成调试后，数控钢筋笼绕筋机正常运作，李忠

壹在焊接盘条的同时，不时以手扳动外圈进行调整。12时 20分

许，李忠壹在扳动外圈的时候，右手手套被夹在外圈与钢筋之间

且未能及时脱离，导致身体随着钢筋笼的转动被卷入钢筋笼下

方。当时李忠壹虽将数控钢筋笼绕筋机遥控器挂在右手手臂上，

但因慌乱或疼痛等原因未能及时按下停机按键；在其按下停机按

键后，数控钢筋笼绕筋机停机，但辊床地滚由于惯性仍继续转动，

钢筋笼仍继续转动近半圈方才停下。在此过程中，李忠壹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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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腹、背部、大腿等身体多处部位在钢筋笼与辊床地滚之间受双

向挤压，导致严重伤害。

（二）救援、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王炳云立即拨打电话告知钢筋笼班组带班长简

伟涛，简伟涛立即电话告知钢筋加工场主管黄水源，同时叫来几

名工人赶到现场救援，王炳云操作龙门吊将压住李忠壹的钢筋笼

一端吊起，几名工人将李忠壹移出。黄水源拨打 120后，因救护

车在赶来途中遇交通拥堵，现场人员自行驾车将李忠壹送至南方

医院太和分院。2021年 6月 11日 13时 27分许，李忠壹因胸腹

部严重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接报后，区应急管理局、龙归街道办事处、区公安分局龙归

派出所等单位迅速派员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应急处置得

当，未造成社会影响。

（三）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涉事相关单位协调，善后工作已得到妥善解

决。

（四）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

6721-1986)，经统计，本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20万元。

三、事故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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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综合分析，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作业人员安全意

识淡薄，未正确操作机械设备。李忠壹在运作的钢筋笼绕筋机辊

床上通过双手扳动外圈来调整其位置，操作时未注意作业中存在

的危险因素，未注意检查机械工况，未正确操作，违反《建筑机

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第 2.0.6条1的规定，是造

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庄圆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缺失。

主要表现在：

（1）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

相应资格上岗作业。庄圆公司安排未取得特种作业（熔化焊接与

热切割作业2）资格的李忠壹到钢筋笼制作岗位工作，工作内容

包括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焊接盘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第二十七条第一款3的规定。

李忠壹在违规从事特种作业的同时，还需兼顾进行调整钢筋笼外

圈等工作，客观上被置于超出其应对能力范围的危险环境之中。

（2）未针对钢筋笼制作岗位的危险因素和工艺特点，制定相

应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导致李忠壹对作业中存在的危险因素、

机械工况、安全防范措施等认识不足。

1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第 2.0.6 条 操作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集中精力,正确操作,并

应检查机械工况，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或将机械交给其他无证人员操作。

2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0号）附件《特种作业目录》

2.1 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

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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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李忠

壹作为建筑施工企业作业人员，上岗前未按照《建筑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2011）第 7.0.4条第 2、3项4的规

定，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防范措施培训，导致李

忠壹对作业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和安全防范措施认识不足。

2.庄圆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招华平作为庄圆公司总经理兼主要负责人，未有效组

织制定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未有效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14年修正）第十八条第（二）（三）（五）项5的规定。蓝炯

文作为庄圆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有效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

单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未有效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未有效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

正）第二十二条第（一）（二）（五）项6的规定。

3.中铁建港航局对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缺失，未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中铁建港航局在与庄圆公

4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2011）第 7.0.4 条 建筑施工企业新上岗操作工人必须进行岗

前教育培训，教育培训应包括以下内容：2 安全操作规程；3 针对性的安全防范措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正）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计划；（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正）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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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签订的《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项目钢筋加工劳务

合作合同》中约定，“为加强对乙方（庄圆公司）劳务人员的组

织与管理，甲方（中铁建港航局）负责成立现场管理机构南段工

程 SG01标段项目经理部，对包括乙方在内的标段内所有班组全

过程实施全面监控管理。”但中铁建港航局成立南段工程 SG01

标段项目经理部后，并未落实对标段内所有班组全过程实施全面

监控管理，对钢筋加工场、钢筋笼制作班组的安全生产日常检查

流于形式，在明知李忠壹工作岗位存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和

焊接工艺的情况下，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李

忠壹未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从事特种作业的事

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7的规定。

4.监理单位监理不到位。华路公司作为涉事工程监理单位，

在现场巡查中曾发现李忠壹进行焊接作业，但未按照《建设工程

监理规范》（GB/T50319-2013）5.2.128的规定，检查其特种作业

人员持证情况，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5.建设单位对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

位。机二高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位，虽与总承包单位签订了安全

管理协议，但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隐患排

查不深入、不细致，未能及时发现总承包单位在安全生产上存在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

人员通报。

8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2013）5.2. 12 项目监理机构应安排监理人员对工程施工质量进行巡视。巡视

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4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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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患问题。

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机二高公司，涉事工程建设单位，对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

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隐患排查不深入、不细致，

建议由区住房建设交通局函告其上级单位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2.鲁开元，机二高公司派驻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

路南段工程 SG01合同段的项目经理，对该项目的安全生产统一

协调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隐患排查不深入、不细致，建议由

机二高公司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

3.中铁建港航局，涉事工程总承包单位，对项目安全生产管

理缺失，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正）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9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

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4.陈楚泉，中铁建港航局派驻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

公路南段工程 SG01合同段的项目经理，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号）第二十一条第二

款10的规定。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正）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

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

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

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6929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9491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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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号）第六十六条第三款11的规定，建议由区

住房建设交通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5.华路公司，涉事工程监理单位，未依照建设工程标准实施

监理，建议由区住房建设交通局上报行业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严

肃处理。

6.向涛，华路公司派驻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

段工程 SG01合同段项目的监理现场负责人，未依照建设工程标

准实施监理，建议由华路公司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

7.庄圆公司，涉事工程劳务分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

落实，安全生产管理缺失，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

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正）第一百零九条第（一）

项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8.简伟涛，庄圆公司钢筋加工场钢筋笼班组带班长，承揽钢

筋加工场钢筋笼班组劳务作业，对钢筋笼班组人员的生产、作业

负有直接的组织、指挥、管理职责，在李忠壹未经专门的安全作

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的情况下，安排其上岗从事特种作业，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正）第二十七

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其行为涉嫌

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1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号）第六十六条第三款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按照管理权限给予

撤职处分；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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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9.黄水源，庄圆公司钢筋加工场主管，承揽钢筋加工场劳务

作业，对钢筋加工场内所有人员的生产、作业负有全面的组织、

管理职责，在明知李忠壹不具备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情况下，放任

其上岗从事特种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14年修正）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

要管理责任，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10.招华平，庄圆公司总经理兼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对钢筋加工场的安全生产管理流于形式，未及时发

现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第九十二条第（一）项12的规定，

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11.蓝炯文，庄圆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对钢筋加工场的安全生产管理流于形式，未及时发现

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第九十三条13的规定，建议由区住

房建设交通局上报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

资格。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第九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

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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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忠壹，庄圆公司钢筋加工场钢筋笼班组作业人员，安

全意识淡薄，不正确操作机械设备，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六、有关监管单位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广州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受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的委

托，负责广州市交通受监项目的质量、安全（市管）监督，其中

包括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SG01合同段项

目。虽然对涉事项目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了检查，但存在检查不

深入、不彻底的问题，未有效督促施工单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议区政府函告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按规定处理。

2.龙归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虽然对涉事项目进行了

检查，但所发现的问题主要是在文明施工和扬尘防治方面，对安

全生产方面的检查力度不够，存在检查不深入、不彻底的问题，

建议由龙归街道办事处按规定处理。

七、整改措施

依照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制定并落实如下整改

措施：

（一）建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本起事故中暴露出来

的问题，举一反三，加强对受监项目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加大

处罚力度，督促施工单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压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二）建议龙归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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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加强辖区内各类工程项目的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排查，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开展施工安全整治工作，确保

施工安全。

（三）机二高公司要针对本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深刻反

思，汲取教训，进行内部通报，开展警示教育，全面自查所有在

建项目，加强在建项目的安全管理，依法履行好建设单位职责。

（由区住房建设交通局督促落实）

（四）中铁建港航局要针对本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举一反

三，深刻整改，开展警示教育，完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机制，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由区住房建设交通局督促落实）

（五）华路公司要针对本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深刻整改，

开展警示教育，完善安全生产监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监理责任。

（由区住房建设交通局督促落实）

（六）庄圆公司要针对本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深刻整改，

开展警示教育，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建立健全岗位安全生产操作

规程，严格执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由区住房建设交通局督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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